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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倾力执行

追回 2.8 万余元执行款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没想到能一次性

解决完毕，感谢法院的倾力执行。 ”日前，一起
案件的申请人来到了桐柏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握着执行干警郝岩的手连连道谢。

2022年 8月 2日，赵某因借款合同纠纷被
郭某诉至法院。判决生效后，赵某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2024年 10月，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郝岩向赵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等法律文书， 依法冻结并划拨了赵某银
行账户存款，但远不足偿还所欠借款本息，未发
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依法将赵某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终结此次执行程序。

近日，郝岩收到线索，迅速前往赵某所在
地，成功将其拘传至法院。 通过对赵某做思想
工作，令他认识到自身错误，遂拨打电话，主动
筹集案款。 被拘传一小时后，赵某通过手机转
账，一次性支付申请人 28400 元案款，案件执
毕。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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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曝光台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 时 58 分， 在孔明大道与京宛大道交叉

口，车牌号为渝DC6568的车辆无放大号牌、非法改装灯光。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号牌不清晰、不完整，依法警告，并处罚款 200元；非法
改装灯光，应当强制拆除，予以收缴，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罚款。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 ②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非法改装灯光 罚款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朱
法官，我公司已经收到货款，这
笔货款的及时入账解决了公司
的周转之急，真的太感谢了。 ”
日前， 西峡县人民法院通过耐
心地调解， 成功化解了一起因
长期拖欠货款而引发的买卖合
同纠纷。 原告巩义市某冶金材
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收到被告
支付的货款后， 亲自前往西峡
县人民法院向承办法官送上锦
旗和感谢信以表达心中的感激
之情。

2019 年， 被告西峡某冶材
有限公司与原告巩义某冶金材
料有限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
合同， 向原告购买渣洗料 100
吨，约定单价为 900 元一吨，该
合同双方按约履行后双方开始
了长期合作。 2020 年双方签订

补充协议， 要求原告按需向被
告供货， 并按照一车一付款的
形式结算。 然而 2022 年 8 月，
原告公司按照被告要求向被告
公司提供了三车货物， 但被告
却没有支付相应货款。 原告公
司多次向被告催要无果后，无
奈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
公司清偿该三车货款并支付资
金占用期间利息。

承办法官受案后， 通过庭
审认真听取了双方当事人对案
情的陈述， 并结合双方提供的
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微信聊天
记录、 货物运输记录等证据材
料，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找到双
方的争议焦点： 双方在签订补
充协议时被告向原告支付的 7
万元提货预付款是否已经冲抵
货款。 承办法官庭后经过多方

询问、调查核实，最终厘清了案
件事实：7 万元预付款已经冲抵
之前货款， 原告诉请的三车货
款被告并未结算。

由于原告多次奔波催要货
款而心有怨气， 被告则一直认
为自己已经清偿了货款， 所以
双方一直是剑拔弩张的紧张状
态。 此时作出判决不仅不能修
复双方的合作关系， 也不利于
后续货款的支付。因此，为了缓
和双方的情绪， 切实化解双方
矛盾， 法官和两家企业代理人
进行“背靠背”调解。 承办法官
耐心讲明事实、释清法理、分析
利弊，最终双方握手言和，达成
一致调解意见，被告公司在 10
月底一次性向原告公司付清
7.8 万元欠款，原告也放弃了利
息的诉求。 ③1

长期拖欠货款引发买卖合同纠纷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让证据“说话”
镇平县人民法院

开展专项执行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日前，镇平县人民

法院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 重点攻
坚与人民群众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涉农民工
工资、涉工程建设等案件。

去年 5 月， 郭某与陆某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一案，经法院判决，陆某应向郭某支
付赔偿款， 但陆某一直怠于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多次
组织双方进行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最
终， 执行干警通过释法明理并采取强制执行
措施， 被执行人陆某向申请人郭某支付赔偿
款 5 万余元，该案顺利执结。

行动首日，共拘传被执行人 14 人，搜查 2
处，执行完毕 7 案，执行和解 3 案，扣押车辆 1
辆，拘留 1 人，执行到位金额 89 万余元。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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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南阳市卧龙区双锐物资供应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2411303MA42JM4569）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珂（身份证号：411303198211132126）认购南阳市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神龙花园的定金收据（编号：1000096 金
额：200000 元)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金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27MAD01DAN3L）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尊 敬 的 泰 和 园 项 目 706、802、1210、1306、1501、1702、2408、2409、3005

号房屋购房户：
经公司多次电话通知及发布《催款公告》，你们至今仍未交纳登记于你

们名下的房屋未付尾款，现泰和园项目工程已竣工验收，具备交房条件。 请
你们务必于 2025 年元月 7 日至 22 日到泰和园项目办公处办理交纳房屋尾
款事宜。 逾期视为你们放弃享受购房债权人的权利，自动解除你与公司签订
的购房协议，公司并将依法上诉至法院，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及一切后果由你
们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南阳市黄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 月 7 日

警法2025年 1月 7日 星期二
编辑 王宜迪 美编 武帅 质检 王宜迪 05


